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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招标公告
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集中采购（2024年第一批）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XNYZB-202402）

[bookmark: _Toc1743863][bookmark: _Toc8138765][bookmark: _Toc3474772][bookmark: _Toc34216524][bookmark: _Toc176428854]1. 招标条件
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朔城区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等四个项目共计635MW已由项目审批机关批准，项目资金为 企业自筹 ，招标人为 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朔城区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等四个项目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进行公开招标。
[bookmark: _Toc34216525][bookmark: _Toc8138766][bookmark: _Toc3474773][bookmark: _Toc1743864][bookmark: _Toc176428855]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详见招标文件-技术规范。 
2.2 规模： 635MW。
2.3 建设工期： 详见技术规范。
2.4 标段划分：本项目分为4个标段，具体标段划分及采购设备的名称、数量、技术规格，详见下表。
	标段
	项目
	项目装机
（MW）
	标段
容量
（MW）
	风机规格
	是否含塔筒

	一
	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朔城区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
	100
	100
	单机容量： 6.XMW（6.25MW-6.7MW），优先考虑6.25MW机型；
叶轮直径：单台风机单位扫风面积不得小于5600㎡/兆瓦；
轮毂高度：叶片运行的最低点距离地面不低于15米。
	不含塔筒

	二
	航空工业新能源贵州惠水县摆金岗度（一期、二期）风电项目
	225
	225
	[bookmark: OLE_LINK1]单机容量：6.25MW；
叶轮直径：单台风机单位扫风面积不得小于6000㎡/兆瓦；
轮毂高度：叶片运行的最低点距离地面不低于30米。
	含塔筒

	三
	航空工业新能源贵州惠水县摆金岗度（三期、四期）风电项目
	200
	200
	单机容量：6.25MW；
叶轮直径：单台风机单位扫风面积不得小于6000㎡/兆瓦；
轮毂高度：叶片运行的最低点距离地面不低30米。
	含塔筒

	四
	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阳曲县20万千瓦风力发电项目
	110
	110
	单机容量：6.25MW，或6.25与5MW混排；
叶轮直径：单台风机单位扫风面积不得小于5800㎡/兆瓦；
轮毂高度：叶片运行的最低点距离地面不低于15米。
	不含塔筒


具体参数、机型要求及工期等详见技术规范书，以技术规范书为准。
2.5 推荐原则：
技术和商务得分均不小于80分，且原则上其报价不高于其余投标人平均值30%以上的报价为有效报价，参加报价评审。评标委员会根据商务、技术、价格、专项附加得分计算最终得分，按各标段最终得分由高到低顺序分别推荐3名中标候选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最终得分相同时，以投标报价低的优先；投标报价也相同时，以技术得分高的优先；如果技术得分也相同，由评标委员会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中标候选人顺序。
2.6 交货地点：风电场指定机位点，详见技术规范书。
2.7 交货期： 详见各项目技术规范书。
[bookmark: _Toc1743865][bookmark: _Toc3474774][bookmark: _Toc8138767][bookmark: _Toc34216526][bookmark: _Toc176428856]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通用资格条件
3.1.1 投标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权利；
3.1.2 投标人财务、信誉等方面应具备下列条件：
(1) 没有处于被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产、停业或进入破产程序；
(2) 没有处于行政主管部门或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系统内单位相关文件确认的禁止投标的范围和处罚期内；
(3)近三年没有骗取中标或严重违约没有经鉴定部门认定的因其产品引起的重大及以上质量事故或重大及以上安全事故；
(4) 未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
(5) 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6) 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不得在同一招标项目中同时投标。
3.2 专用资格条件
3.2.1 业绩要求（需同时满足）：
标段一：（1）投标人须提供近3年（2021年1月1日起至今），有5.0MW及以上容量等级风电机组通过试运行业绩（不含试验机和样机）；（2）投标人须提供近3年（2021年1月1日起至今），有投标机型及以上容量（不含试验机和样机）等级风电机组合同业绩；（业绩证明文件应能够充分反映供货合同双方名称及签章、设备名称、规格、签订日期以及通过240小时试运证明等关键内容）。
[bookmark: OLE_LINK3]标段二：（1）投标人须提供近3年（2021年1月1日起至今），有6.25MW及以上容量等级风电机组通过试运行业绩（不含试验机和样机）；（2）投标人须提供近3年（2021年1月1日起至今），有100台以上4.5MW及以上容量（不含试验机和样机）等级风电机组合同业绩；（业绩证明文件应能够充分反映供货合同双方名称及签章、设备名称、规格、签订日期以及通过240小时试运证明等关键内容）。
标段三：（1）投标人须提供近3年（2021年1月1日起至今），有6.25MW及以上容量等级风电机组通过试运行业绩（不含试验机和样机）；（2）投标人须提供近3年（2021年1月1日起至今），有100台以上4.5MW及以上容量（不含试验机和样机）等级风电机组合同业绩；（业绩证明文件应能够充分反映供货合同双方名称及签章、设备名称、规格、签订日期以及通过240小时试运证明等关键内容）。
标段四：（1）投标人须提供近3年（2021年1月1日起至今），有5.0MW及以上容量等级风电机组通过试运行业绩（不含试验机和样机）；（2）投标人须提供近3年（2021年1月1日起至今），有投标机型及以上容量（不含试验机和样机）等级风电机组合同业绩；（业绩证明文件应能够充分反映供货合同双方名称及签章、设备名称、规格、签订日期以及通过240小时试运证明等关键内容）。
3.2.2资格能力要求（至少满足一项）：
标段一：（1）投标机型已取得由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资质机构出具的整机、叶片及大部件完整型式试验证书及附页材料（须提供在该机构认证模式下的全部型式认证材料）；（2）投标机型已取得电能质量报告，低电压、高低压和连续穿越能力报告，电网适应性报告，电气模型验证报告，功率特性报告，噪音报告等满足当地电网要求的试验报告；（3）投标人至少应提供一个投标机型整机型式试验报告。投标机型应至少已取得由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资质机构出具的设计评估证明，并无条件承诺在本采购项目第一台合同设备供货前取得（1）和（2）所述材料（需同时承诺，若因无法提供导致的机组供货延误、现场窝工等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投标方承担，并在验收款中予以扣除）。
[bookmark: OLE_LINK5]标段二：（1）投标机型已取得由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资质机构出具的整机、叶片及大部件完整型式试验证书及附页材料（须提供在该机构认证模式下的全部型式认证材料）；（2）投标机型已取得电能质量报告，低电压、高低压和连续穿越能力报告，电网适应性报告，电气模型验证报告，功率特性报告，噪音报告等满足当地电网要求的试验报告；（3）投标人至少应提供一个6.25MW整机型式试验报告。投标机型应至少已取得由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资质机构出具的设计评估证明，并无条件承诺在本采购项目第一台合同设备供货前取得（1）和（2）所述材料（需同时承诺，若因无法提供导致的机组供货延误、现场窝工等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投标方承担，并在验收款中予以扣除）。
标段三：（1）投标机型已取得由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资质机构出具的整机、叶片及大部件完整型式试验证书及附页材料（须提供在该机构认证模式下的全部型式认证材料）；（2）投标机型已取得电能质量报告，低电压、高低压和连续穿越能力报告，电网适应性报告，电气模型验证报告，功率特性报告，噪音报告等满足当地电网要求的试验报告；（3）投标人至少应提供一个6.25MW整机型式试验报告。投标机型应至少已取得由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资质机构出具的设计评估证明，并无条件承诺在本采购项目第一台合同设备供货前取得（1）和（2）所述材料（需同时承诺，若因无法提供导致的机组供货延误、现场窝工等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投标方承担，并在验收款中予以扣除）。
标段四：（1）投标机型已取得由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资质机构出具的整机、叶片及大部件完整型式试验证书及附页材料（须提供在该机构认证模式下的全部型式认证材料）；（2）投标机型已取得电能质量报告，低电压、高低压和连续穿越能力报告，电网适应性报告，电气模型验证报告，功率特性报告，噪音报告等满足当地电网要求的试验报告；（3）投标人至少应提供一个投标机型整机型式试验报告。投标机型应至少已取得由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资质机构出具的设计评估证明，并无条件承诺在本采购项目第一台合同设备供货前取得（1）和（2）所述材料（需同时承诺，若因无法提供导致的机组供货延误、现场窝工等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投标方承担，并在验收款中予以扣除）。
3.2.3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3.2.4 本项目不接受代理商投标。
[bookmark: _Toc34216527][bookmark: _Toc3474775][bookmark: _Toc1743866][bookmark: _Toc8138768][bookmark: _Toc176428857]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获取时间：从2024年9月9日10:00起至 2024年9月14日18:00止。
4.2获取方式：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按照上述时间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城汇能招标系统 (http://xt.ccsgcc.com.cn/)自行浏览招标公告并按下述方式购买标书、报名参与投标。
标书购买及报名方式：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人现场领取或者电子邮件方式提交。
（1）法定代表人现场领取文件时应提供：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书（原件）、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人现场领取文件时应提供：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3）建议投标人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递交上述报名资料扫描件及报名费转账截图发送至（电子邮箱：liuxinyu@ccsgcc.com.cn），纸质报名资料在递交投标文件时一并递交。
4.3 招标文件按标段发售，售价 500 元/标段，售后不退。
收款单位：北京中城汇能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莲花东路106号-汇融大厦B座-12层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望京支行
账    号：11050138530000001837
联 系 人：刘心雨
联系电话：15372993770
4.4未按本公告要求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bookmark: _Toc3474776][bookmark: _Toc34216528][bookmark: _Toc8138769][bookmark: _Toc1743867][bookmark: _Toc176428858]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递交截止时间：2024年10月9日9时30分
5.2 递交方式：北京市西城区莲花东路106号-汇融大厦B座-12层开标室纸质文件递交
[bookmark: _Toc3474777][bookmark: _Toc523252091][bookmark: _Toc8138770][bookmark: _Toc34216529][bookmark: _Toc522694164][bookmark: _Toc176428859][bookmark: _Toc1743868]6. 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年10月9日 9 时 30 分
开标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莲花东路106号-汇融大厦B座-12层开标室。递交过程记录在案，以存档备查。
[bookmark: _Toc176428860]7. 其他
[bookmark: _Hlk175921724]标段一：合同生效条件以及机型变更约定如下：
（1）合同生效条件：
1）招标标的项目履行通过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内部投资决策程序并备案；
2）招标标的项目取得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基建投资和资金预算；
3）买方向卖方发出加盖买方公章的主机设备排产函。
（2）机型变更约定：
招标文件中就机型变更事宜约定如下：
1）项目的建设容量及风机机型有可能发生变化，中标人不能因为项目建设容量或风机机型的调整变化拒绝履行合同。
2）项目选用的风机机型发生变化，变更后的机型价格与中标人在投标文件中该机型的投标报价保持一致。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必须针对条款1）、条款2）做出书面承诺。
标段二：
合同生效条件：买方向卖方发出加盖买方公章的主机设备排产函。
标段三：合同生效条件以及机型变更约定如下：
1）招标标的项目履行通过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内部投资决策程序并备案；
2）招标标的项目取得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基建投资和资金预算；
3）买方向卖方发出加盖买方公章的主机设备排产函。
（2）机型变更约定：
招标文件中就机型变更事宜约定如下：
1）项目的建设容量及风机机型有可能发生变化，中标人不能因为项目建设容量或风机机型的调整变化拒绝履行合同。
2）项目选用的风机机型发生变化，变更后的机型价格与中标人在投标文件中该机型的投标报价保持一致。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必须针对条款1）、条款2）做出书面承诺。
标段四：合同生效条件以及机型变更约定如下：
[bookmark: _Hlk175922025]（1）合同生效条件：
1）招标标的项目履行通过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内部投资决策程序并备案；
2）招标标的项目取得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基建投资和资金预算；
3）买方向卖方发出加盖买方公章的主机设备排产函。
（2）机型变更约定：
招标文件中就机型变更事宜约定如下：
1）项目的建设容量及风机机型有可能发生变化，中标人不能因为项目建设容量或风机机型的调整变化拒绝履行合同。
2）项目选用的风机机型发生变化，变更后的机型价格与中标人在投标文件中该机型的投标报价保持一致。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必须针对条款1）、条款2）做出书面承诺。
7.2 发布招标公告的媒介。
本次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及中城汇能招标系统 (http://xt.ccsgcc.com.cn/)上发布。
7.3 投标文件的递交注意事项
[bookmark: _Toc8138772][bookmark: _Toc523252093][bookmark: _Toc43648232][bookmark: _Toc3474779][bookmark: _Toc522694166]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bookmark: _Toc176428861]8. 监督部门
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纪检审计部
[bookmark: _Toc3474780][bookmark: _Toc8138773][bookmark: _Toc34216532][bookmark: _Toc523252094][bookmark: _Toc522694167][bookmark: _Toc176428862]9.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中国航空工业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东路23号银燕大厦 
联 系 人： 李先生                
电    话： 010-82737576          
电子邮件： lin028@avic.com       

招标代理机构：北京中城汇能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莲花东路106号-汇融大厦B座-12层
联 系 人： 张经理               
电    话： 17715477977  
电子邮件： zhangjian@ccsgcc.com.cn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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